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麻煩老師們有關定期評量應注意事項如下: 
壹、 定期評量前: 

一、 請老師注意學年統一複習試卷之公平性(請勿與安親班雷同)，以免

造成家長及學生的質疑。 

二、 定期評量落實審題機制以避免爭議。 

(一) 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第四條第 2款第 4點 規定教師

實施多元評量、定期評量等應落實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，確實掌握評

量之品質。 

(二) 具體落實評量命題、審題機制、並秉持公正客觀之原則，以避免出現

爭議性考題。 

(三) 命題原則:應持專業，不得直接引用坊間參考書、題庫光碟中之試題

或採用考古題。 

(四) 審題原則:遵守專業性、診斷性、公正性、規模性及保密性。 

(五) 定期評量試卷應審慎出題，確實審題，應注意試卷的完整性及明確性

等相關專業原則，以免因出題不慎導致該題不計分的現象產生，造成

家長質疑教師專業能力。 

貳、 定期評量中: 

一、 監考從嚴、給分從寛。 

二、 公開、公平、公正原則辦理定期評量。 

三、 每科評量時間一律 40 分鐘，監考教師不可私自延長評量時間，如有

特殊因素須調整全學年評量時間，必需經校長核准後實施。 

四、 監考教師如有違反評量時間規定者並影響評量之公平性，經查證屬

實，視情節輕重，輕者納入平時考核，重者移送考績會議處。 

五、 定期評量時，如有與游泳課程衝突，游泳課程暫停乙次上課(不補

課)。 
參、 定期評量後: 

一、 依據:教育部 108 年 6 月 28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5377E 號函修

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。 

第六條學生因故不能參加定期評量，經學校核准給假者，得補行評量；

其成績以實得分數計算為原則。 



二、 依據:建國國小學生請假須知第四條:學生請假達二日（含）以內者

由導師核准；三日（含）以上，由生教組核轉教務及學務主任，五日以

上請校長核示。(如定期評量時學生請假，超過三日以上者 ，參考法定

傳染病相關規定) 其餘規定依學生請假須知辦理。(詳如附件一) 

三、 各學年如有學生因故請假缺考者，請學年主任彙整各班導師資訊

後，轉知教務處。(麻煩學年主任於 11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 點前告知各

學年定期評量試卷發回給學生之時間，以利轉知科任教師。 

四、 評量試題卷原則上於定期評量結束後，11 月 9 日（四）再發給學生

帶回家，但可以先檢討；若各學年有學生補考，則由教務處統一宣佈學

生帶回試卷的時間。 

五、 學年如有同學因故缺考，考卷切勿先發放，須等該生補考後，再由

學年統一將考卷發放給學生帶回家，為考量公平公正請各位導師特別注

意。 

六、 學生因故請假而定期評量缺考，原則上請導師協助補考，如特殊個

案，麻煩請洽教務處，我們全力支援，感恩。 

七、 評量結果及紀錄，本著保密及維護學生權益原則，不公佈全班或全

校排名。   

有任何問題及建議，歡迎洽詢教務處 



附件一 

桃園市桃園區建國國民小學學生請假單     申請日期：年  月  日 

請假人 

班

級 
 年   班 聯

絡

人 

姓名          

座

號 
         關係            

姓

名 
       

電話  

手機  

請假類別 

□ 事假             □ 

病假 

□ 喪假             □ 

公假 

□ 生理假(不必証明 )   □ 

其他     

證

明

文

件 

□家長證明   □醫院證明 

□ 訃聞      □師長證明(公假) 

□ 機票影本   □其他 (        ) 

請假事由      

請假日期 
 

請 

 

假 

 

須 

 

知 

1.所有請假均須由家長或監護人辦理請假手續，否則以曠課論，續假亦同。曠課達三日者，第三天早上

8:30 前未能聯繫到學生或家屬，學校即依「中途輟學學生通報」之規定，通報教育處進行追蹤處理。 

2.非臨時性原因，請於(至少) 1 天前提出假單，出國應檢附機票影本。學生因偶發事故或在家生病不能

來校，請家長或監護人於當日上午 8:30 前電話聯繫級任老師請假；或電話聯繫 03-3636660＃515 ＃

310 代為請假，待返校後再行辦理請假手續。 

3.請假三日以上與月考時間之請假特殊規定： 

事假：非特殊狀況，先行報備核准。病假：家長當日來電，三日以上須附就醫証明(可補交)。喪假：

需持有學生家屬之訃聞或死亡證明。 

公假：由師長在聯絡人處簽章，勾選師長証明並提交導師登記。生理假基於隱私不必証明。 

學生定期評量日請假：核准後其成績計算依據本校學生成績評量辦法處理。 

4.學生請假達二日（含）以內者由導師核准；三日（含）以上，由生教組核轉教務及學務主任，五日以

上請校長核示。 

家長簽名 

級任導師 

（請假 2 日以

內） 

生教組長 

（請假 3 日以

上） 

學務主任 教務主任 
校長 

（請假 5 日以上） 

     

 
     

: 2 日以內假單不必提交，由導師自行留存；3 日以上假單由學務處影印一份供導師留存 

自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    時 起 

至     年      月    日     時 止 

 



 


